
《深圳市全科医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社会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市民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有关说明

	1
	许先生
	第十二条【能力建设】全科医师能力建设应增加的内容：“具备职业素养、医德医风”。
	拟采纳
	拟采纳理由：符合全科医师能力建设总体要求。


	
	
	第十三条【教培要求】全科医师实行终身教育制度，各阶段的教育是否能包含第十条的“岗位培训”，后续能否将“岗位培训”具体内容写入《全科医师继续教育和专业技术能力管理办法》。
	拟不采纳
	拟不采纳理由：“岗位培训”作为缓解当前全科医生数量短缺与规范化培训周期较长的过渡性措施，无需单独列明。

	
	
	第十七条【质量改进】其中全科医学服务质量持续改进机制的建立，一靠体制，二靠制度。本条需要建立健全或明确相关制度，才能保障此项工作开展，将全科医学服务质量持续改进落到实处。如没有相关制度，可删除此条。
	拟采纳
	[bookmark: _GoBack]拟采纳的理由：全科医师管理办法确立质量改进机制后，后续将会进一步细化完善全科医学服务的质量改进管理制度体系。


	
	
	第十七条【学分管理】中“参加全科医学质量改进等工作，可获得继续教育学分。”需要省市级相关文件支持，否则请删除此句。
	拟采纳
	拟采纳的理由：考虑在后续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予以明确。 


	2
	蒋先生
	第六条【注册条件】经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省级中医药行政部门认可的全科医师转岗（岗位）培训或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考核合格的执业（助理）医师，可申请全科医师注册或增加注册全科医学执业范围。是否增加注册时间限制（取得合格证书几年内？）
	拟不采纳
	拟不采纳理由：目前，增加全科医师的注册时间限制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